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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为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军队的指挥

和管理，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据宪法，现

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作如下决

定：

一、士兵军衔是表明士兵身份、区分士兵等

级的称号和标志，是党和国家给予士兵的地位和

荣誉。

士兵军衔分为军士军衔、义务兵军衔。

二、军士军衔设三等七衔：

（一）高级军士：一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

三级军士长；

（二）中级军士：一级上士、二级上士；

（三）初级军士：中士、下士。

军士军衔中，一级军士长为最高军衔，下士

为最低军衔。

三、义务兵军衔由高至低分为上等兵、列

兵。

四、士兵军衔按照军种划分种类，在军衔前

冠以军种名称。

五、军衔高的士兵与军衔低的士兵，军衔高

的为上级。军衔高的士兵在职务上隶属于军衔低

的士兵的，职务高的为上级。

六、士兵军衔的授予、晋升，以本人任职岗

位、德才表现和服役贡献为依据。

七、士兵军衔的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由中

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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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必须按照规定佩带与其军衔相符的军衔

标志。

八、士兵服现役的衔级年限和军衔授予、晋

升、降级、剥夺以及培训、考核、任用等管理制

度，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九、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警士、义务

兵的衔级制度，适用本决定。

十、本决定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起施行。

对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

衔级制度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７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　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中央军委委托，现对 《关于中国人民解

放军现役士兵衔级制度的决定 （草案）》作说

明。

一、必　要　性

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士兵队伍建设有关重要

指示要求，这轮士兵制度改革，将基于军衔探索

构建新的士兵制度体系，分类规范军士、义务兵

服役管理政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 《决定》，

主要基于２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贯彻依法治

国、依宪治国的客观要求。习主席强调，宪法是

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

国。根据宪法，衔级制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规

定。１９８８年我军建立新的军衔制度时，考虑到

士兵军衔制度尚在研究论证中，全国人大常委会

先行出台了 《军官军衔条例》，同时在条例中明

确士兵军衔制度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规定。这次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对士兵军衔制度作出明

确，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能够更

好地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另一方面，是依法推

进士兵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根据军事政策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将对军士、义务兵服役管理基础

性制度作出调整。考虑到相关改点复杂敏感，明

确由中央军委具体规范士兵军衔管理相关事项，

组织在军队内部先行先试，可保证士兵制度改革

有序推进、依法运行。

二、主 要 内 容

草案主要规定了３个方面内容：

（一）士兵军衔的性质。为有效激发士兵服

役积极性，增强荣誉感尊崇感，明确士兵军衔是

表明士兵身份、区分士兵等级的称号和标志，是

党和国家给予士兵的地位和荣誉。

（二）士兵军衔的设置。适应军队人员分类

管理的改革需要，分别对军士、义务兵的军衔等

级、称谓作出明确。其中，军士军衔设 “三等七

衔”（高级军士：一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三

级军士长；中级军士：一级上士、二级上士；初

级军士：中士、下士），义务兵军衔设上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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